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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 

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4 年 3 月 12 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大会主席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由于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无休止、非法和压迫性的做法，在包

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即在构成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上，紧

张局势继续升级。 

 自我上一封信以来，更多无辜巴勒斯坦平民成为以色列占领军的受害者。以

色列占领军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使用恶劣、过分和致命的武力，严重违反

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3 月 10 日，在约旦河谷 Allenby 桥过境点，以色列占领军开枪射杀了一名

38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 Ra'edAlaa'eddinZuaiter。Zuaiter 先生在约旦治安法庭任

法官，当时正前往他在西岸纳布卢斯的老家，结果遭到肆意近距离实弹射击，身

中数枪。 

 同样在 3 月 10 日，以色列占领军开枪射杀了拉马拉附近 Beiteen 村 18 岁的

SajiSayelDarwish。占领国声称，对这名年轻男子动用这种使他浑身布满弹孔的

致命武力，是因为他在 Beit El 定居点附近“扔石头”。 

 3 月 11 日，占领军造成另一名年轻巴勒斯坦男子 Fedaa' MuhyideenMajadleh

死亡。当时，在西岸北部图勒凯尔姆市附近，一辆军车拼命追逐他的轿车，造成

他偏离道路丧生，车上另一名平民 Ibrahim Adnan Shukri 身受重伤。目前，

Majadleh 的遗体还未被交出，而 Shukri 则仍在被占领军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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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以色列占领军对加沙地带汗尤尼斯东南的一个地区发动空袭，故

意杀害了三名巴勒斯坦男子，即 23 岁的 Ismail Abu Joudeh、24 岁的 Shaher Abu 

Shanab 和 33 岁的 Abdel Shafi Muammar。 

 在此整个期间，以色列占领军还继续在巴勒斯坦各地对参加抗议占领的巴勒

斯坦平民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3 月 8 日，在拉马拉附近

盖兰迪耶检查站和平示威过程中有数名妇女受伤；3 月 10 日，在伯利恒附近抗议

的数名年轻人被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击伤；3 月 11 日，以色列占领军袭击拉马拉以

北的 Al-Jalazoun 难民营，向平民发射实弹和橡皮子弹，5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其中包括 1名儿童。此外，占领国继续开展其军事突袭和逮捕行动，仅在过去几

天内，就有数十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抓捕和关押。 

 这些故意的残酷杀戮正在加剧紧张局势，直接助长了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激

起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深切愤怒与焦虑，也强化了对以色列声称致力于和平的普遍

怀疑。顽固推行这种不顾后果的暴力政策，一再显示了以色列完全无视巴勒斯坦

人生命的态度，无论对于实地局势还是对于目前正在开展的脆弱政治谈判进程，

都具有潜在的严重后果。 

 此外，必须强调指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7 条，故意杀害和伤害

平民，构成了一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战争罪行。为以色列这种暴行的巴勒斯

坦受害者伸张正义，需要采取严肃措施，确保对占领国以色列追究所有这些罪责

并迫使它停止对其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的所有侵犯行为。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和《日内瓦第四公约》

缔约国，向以色列传递一个坚定的信息，要求它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这

些罪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要求占领国遵守其法律义务和在采取行动时尊重神

圣的人类生命。国际社会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相关决议、各项人

权盟约和《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1 条的规定维护这一职责，尊重这些公约和确

保这些公约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遵守。巴勒斯坦不能继续是所有这些国际规则、

原则和标准的一个例外。 

 本信是继我国发出关于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持续危机的 488 封信之后的又一封信。这些信函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921)起到 2014 年 3 月 5 日(A/ES-10/619-S/2014/154)止，

构成了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罪行的基本记录。占

领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所有这些战争罪行、国家恐怖主义行

为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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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此信正文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

的文件分发为荷。 

 

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签名) 

 


